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文件 
院发〔2019〕10号 

经济学院本科生教师班主任考核管理办法 
为客观、公正、合理地考核本科生教师班主任工作，调

动教师班主任工作的积极性，保证教师班主任工作的顺利开

展，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考核原则 

实事求是、注重实绩；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过 

程考核与目标考核相结合；全面考核、奖惩挂钩。 

第二条 考核时间 

按学年度考核，每年 6月下旬进行。 

第三条 考核内容和标准 

1. 本科生教师班主任考核分为三部分，分别为责任班级

全体学生评议、班主任自评与考核小组评分，分值比例分别

为学生评议平均分占 60%，教师班主任自评占 20%，考核小

组评分占 20%。 

2. 教师班主任自评部分旨在通过教师班主任的自我评议

考核班主任职责的履行情况，即在包括思想引导、学业指导、

科研指导、实践指导、就业指导方面所做的工作。 

3. 学生评议部分旨在通过参与教师班主任制的学生对教

师班主任进行评价，以考核被考核教师班主任在思想引导、

学业指导、科研指导、实践指导、就业指导方面对学生所作

的工作及学生所感受到的具体实效。 

4. 考核小组评价是通过教师班主任所带学生班在一个年

度内学习、科研、实践方面的所取得的成绩加以量化评价。 



5. 考核分数加总后，按照分数高低排序来进行“优秀教

师班主任”的评选，每年度“优秀教师班主任”数量控制在

当年教师班主任总数的 20%以内。 

第四条 考核程序 

1. 教师班主任考核工作由院教师班主任制管理领导小组

负责组织进行。 

2. 教师班主任考核实行学生评议、学生成长质量与考核

小组评分三部分相结合。教师班主任所带班级的学生根据自

身一学年来参与教师班主任制的感受与成长认真填写《经济

学院本科生教师班主任学生评分表》，考核小组根据教师班

主任所带班级学生的学年内实际成长情况填写《本科生教师

班主任考核小组评分表》。 

3. 院教师班主任制管理领导小组将表格收集汇总后进行

分数统计，根据总分高低挑选出 “优秀教师班主任”，并进

行公示。 

4. 具体各部分的考核细则参见、《经济学院本科生教师班

主任学生评分表》、《经济学院本科生教师班主任自评表》及

《本科生教师班主任考核小组评分表》。 

第五条 奖励办法 

1. 每年度获得“优秀教师班主任”的老师，学院给予 2000

元的奖励。 

2. “优秀教师班主任”评奖结果计入档案，作为职务晋

升、职称评定、岗位聘任、培训进修、评奖评优的重要参考。 

第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归经济学院，自

公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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